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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修行业特点及产污环节

PART.1



1.汽车维修定义
对汽车进行的维护和修理。（GB/T 5624－2019）

2.经营类别
根据《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

一类 从事汽车大修和总成修理生产的企业，亦可从事汽车维护、汽车小修和汽车专项修理生产。

二类 从事汽车一级、二级维护和汽车小修生产的企业。

三类
专门从事汽车专项修理（或维护）生产的企业和个体户。专项修理是指对汽车单项或几项
附属总成、附件、零部件、专用装备、电器仪表、轮胎、装修涂饰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专
业性的修理、维护、工艺加工、技术服务、改装等作业。



3.环评审批要求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环评办理方式：一网通办



环境影响报告表可委托环评单位编制，报批后取得批文，完成自主验收后方可经营。

环评单位名单可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信用平台”查询
http://xypt.china-eia.com:8080/XYPT/



4.排污许可分类管理要求
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排污许可证申领方式：一网通办



产污概况



打磨、喷漆、烤漆、烘干、调漆、喷枪清

洗 废气

A

B

C

洗车、场地冲洗 废水

产污环节

保养产生的废机油、废铅酸蓄电池、

废气处理设施中更换的废活性炭、 喷

漆产生的漆渣等 危废



主要污染物及相关标准

PART.2



一.废水

1.主要为洗车废水、维修区域场地冲洗废水。

2.一类和二类汽车维修企业排放的水污染物应达到《汽车维修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877-2011）规定的间接排放浓度
限值要求。

3.三类汽车维修企业排放的水污染物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DB31/199-2018）规定的三级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877-201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



二.废气

主要为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VOCs）、粉尘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288-2021）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288-2021）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288-2021）

涂料 VOCs 含量限值



三.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



四.危废



现场管理要点

PART.3



废水

取得排水许可证。

洗车废水、维修区域场地冲洗废水应全部收集，经沉砂隔油池
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确保雨污分流，雨水井远离洗车场所。

鼓励使用无磷中性洗涤养护液，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鼓励雨水排口设置隔油、沉淀等处理设施。



规范示例

经沉淀处理后排放

不规范示例

简陋的沉淀隔砂池 废水进入雨水井



废气

1.VOCs 物料在运输、储存和转移过程中应保持密闭，使用
过程中随取随开，用后应及时密闭。

2.调漆工艺应在专用调漆室或在密闭空间内进行，并安装
集气系统导入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

3.喷漆和烘干作业应在密闭的喷烤漆房内完成，产生的废
气应收集并导入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

4.喷枪清洗应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或采用专用的密闭喷枪清

洗设备，产生的废气应集中收集并导入挥发性有机物处理
设施。



5.采用更换式吸附处理工艺等，应按审定的设计文件要求确定吸附剂的使用量及更换周
期。废吸附剂应合规处置，购买吸附剂和废吸附剂处理的相关合同、票据至少保存三年。

6.废溶剂、废清洗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废弃物应放入具有标识的密闭容器中，废包装
容器应加盖密闭，定期处理，并记录处理量和去向。

7.企业应提供所用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报告和使用说明备查。



8.企业应按照 HJ 944 的要求建立污染物排放控制台帐，并至少保存 3 年。

9.生产设施应采用合理的通风措施，不应稀释排放。

10.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

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
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规范示例

喷枪清洗采用清洗回收机或者密闭喷房内进行 采用自动冷媒加注回收机

不规范示例

流动车上门调漆，无组织排放 敞开式喷漆



规范示例

喷漆、烤漆作业在密闭空间中进行 调漆、烘干作业在密闭空间中进行

不规范示例

露天打腻子 调漆间废气无组织排放



规范示例

干磨机有配套粉尘收集方式

不规范示例

粉尘未经收集，无组织排放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上墙。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废包装容器以及危废贮存场所）；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危废贮存场所采取“三防”措施——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地面做防渗处理；设置泄漏液体应急收集装置；

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合同，申报危废管理计划，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废转移联
单。

做好危废进出库台账。



规范示例

危废规范识别标志 危废规范说明

不规范示例

标志不规范 包装容器未贴标签



规范示例

危废按类别、固液体分类存放

不规范示例

未落实三防“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露天堆放，未分类 无防渗、防漏措施



危险废物备案、转移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涉密单位除外）应通过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https://wfgl.sthj.sh.gov.cn/eids/shLogin.jsp
备案危废管理计划、运行转移联单、申报危废产生处置情况等。



实践中很多汽修厂废气处理设施都采用更换式活性炭，需
注意以下几点：



台账相关要求







案例解析

PART.4



案例一：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接市委督查“回头看”

转办问题线索，对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现场

检查。

现场发现的问题：

公司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置于公司的西南角处，未对贮

存场所做防渗处理，未设置导流沟渠及应急收集井。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理结果：

对该单位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行为作出罚款33.4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二：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
者其他环境污染案

案情简介：

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对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开展日常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雨水窨井内积存大量油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

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

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处所需处置费用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



处理结果：

对该单位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

的行为作出罚款60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



整改情况：

该公司将窨井内油污已抽吸完毕，按照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目

前公司正在对内部管路进行整体改造。





案例三：贺某非法收集处置废机油危险废物案

案情简介：

接信访线索，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对位于某村的一处隐蔽场所进行了突

击检查。调查发现，贺某驾驶一辆小型面包车，从各小汽修店处收购废机油，

后运回至上述场所进行加工，制作成建筑用的脱模剂再卖给建筑工地。经现场

称重，已制作完成的脱模剂成品约1.8吨，待加工的废机油约2.5吨，现场堆放

的废机油空桶约0.95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

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四）无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

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9号）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和第十

五条：“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一)危险废物,是指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的废物;……’””。



处理结果：

贺某非法收集处置废机油危险废物达三吨，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类别为HW08的废矿

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侦办。



经验借鉴：

一些中心城区在汽修行业环境监管上形成富有特色的监管经验

一、“汽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监控系统”

1.在喷漆房区域安装摄像装置。

2.安装电流采集装置。

3.在喷漆房排气管道上安装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浓度检测仪。

二、“汽修信用码”

以“互联网+环境信用监管”为主体框架，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监管重难点问题、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汽修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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